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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财政局文件 
 

常财购〔2020〕22号 

 
 

常州市财政局转发关于江苏省 2021 年 

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 
 

各辖市、区财政局，常州经开区财政局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，进一步规范采购行

为，自 2021 年起全省实行统一的集中采购目录，根据省财政厅

《关于印发江苏省 2021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》（苏

财购〔2020〕66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委托集中采购机构采购《目录》以内的货物和服务，采

购预算起点金额为 30 万元（含）。 

二、集中采购目录以外，货物和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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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30 万元（含），工程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为 60 万元（含）。

分散采购项目涉及金额较大（省级在 1000 万以上，市、县级在

500 万元以上）、社会关注度高、与社会公共利益或公众安全关

系密切的，采购人应优先选择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。 

三、货物单次或批量在 3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采购项目，

按照政府采购网上商城的有关规定执行。网上商城不能满足需求

或者通过其他采购方式价格更低或服务更优的，采购人可按照预

算支出管理规定和本单位内部控制管理制度自行采购。 

四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项目实行政府集中采购。 

五、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

采购人采购货物和服务类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达到 400 万

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。政府采购工程招标数额

标准按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。 

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，其公开招

标数额标准按照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

令第 16 号）执行，即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 400 万元以上，重要

设备、材料单项合同估算价 200 万元以上，勘察、设计、监理等

服务单项合同估算价 100 万元以上必须公开招标；采用其他采购

方式采购的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关于部门集中采购 

实施部门集中采购需按规定经市财政部门审批后报省财政

厅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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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关于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 

1．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（集中统一采购） 

纳入全省联动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范围：服务器、计算机、

打印机、防火墙、入侵检测设备、安全审计设备、公务用车（含

乘用车和客车）、机动车保险服务等八类品目。 

纳入市级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范围：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、

会议服务、物业管理服务、公务用车租赁、办公家具（市级单位）

等五类品目。 

2．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（集中带量采购） 

集中带量采购是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的特殊形式，主要涉及

通用设施设备等，具体包括：办公用复印纸张、复印机、照相机、

扫描仪、碎纸机和空调机六类品目，应通过“阳光直采”平台统一

采购。 

3．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限额标准和配置标准 

物业管理服务定点采购限额标准为 20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，

其他协议供货、定点采购限额标准为 100 万元（不含）;相关设

备配置标准按常州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部分通用资产配置标准

的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政府采购事项的审批 

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有关要求，编制年度政府采购预算，目

录内项目达到或者超过采购预算起点的、目录外项目达到或超过

采购限额标准的，必须按规定上报政府采购计划，经财政部门批

复同意后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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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人采购进口产品、变更采购方式，应根据《常州市财政

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常财购

〔2020〕2 号）要求，通过线上申报，经财政部门批复同意后执

行。 

（四）各预算单位应加强政府采购内部管理 

根据国家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，各预算单位应加强自

身采购需求确认、采购政策落实、选择采购方式、选取评审专家、

公开采购信息、组织质疑答复、签订采购合同、组织履约验收等

环节和过程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；制定本单位政府采购事项内

部控制管理制度，明确岗位权限和责任，强化内部审计和纪检监

督。 

（五）关于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

政府采购活动中，采购人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要认真执行政

府采购政策，按照部、省要求，在政府采购评审标准和评审办法

中充分体现对节能环保产品、科技创新产品、经济薄弱地区、中

小微企业等支持。 

市级科技创新产品按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2020 年常州

市制造创新产品首购和推广应用推荐目录>》（常政办发〔2020〕

87 号）执行。 

（六）关于涉密采购项目的实施 

涉密采购项目应按照涉密政府采购管理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七）关于“绿色通道” 

使用财政性资金涉及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不可抗力事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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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




